附件2：
信用承诺书

   我公司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自愿参加北京首都机场商贸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开展长春龙嘉国际机场T2航站楼商业零售资源项目（2022年第三期）招商项目，现做如下承诺：
    1.承诺截止至2022年6月30日（含），三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记录，无商标侵权行为，无虚假广告行为，无不正当竞争行为；银行信用良好，无不良贷款记录；有依法纳税的良好记录，无损害职工权益的不良记录；承诺投报行为、投报文件及提供的一切材料合法、真实、有效。
    2.承诺我公司与贵公司总部及旗下所有分子公司不存在法律纠纷或严重违约行为；我公司与贵公司有法律纠纷或严重违约的商户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我公司股东、董事、高管、员工与贵公司有法律纠纷或严重违约的商户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且没有参与其公司经营的行为。
    3.上述承诺若评审过程中查有虚假，同意作无效投报文件处理，并同意招商人没收意向保证金；若中选之后查有虚假，同意被废除中选资格，并同意招商人没收意向保证金；若已经签署合同，同意招商人无条件终止合同，并同意招商人没收履约保证金，因此给招商人造成的损失，我公司承担一切赔偿责任。




                        商户名称（盖章）：                  
                        商户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